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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政务和大数据〔2019〕4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平顶山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

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机构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“放管服” 

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

的通知》（豫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19〕5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制定《平

顶山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19年 11月 4日 

 

平顶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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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制度(试行)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

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

工作的通知》（豫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19〕5号）的要求，加快推

进平顶山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，根据《河南省政务服务“好

差评”工作制度》，制定平顶山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制度如

下。 

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体系，是指纳入一

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各级政务服务机构（含大厅、中心、站

点、窗口等，下同）、各类政务服务平台（含业务系统、热线电话

平台、移动服务端、自助服务端）等，通过保障每个办事企业和

群众能够自愿自主真实的对政务服务行为进行评价，使每个差评

都能得到整改，促进政务服务质量持续提升。 

第二条 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入驻政务服

务大厅的所有服务事项，被评价对象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

道办事处）、村（社区）四级政务服务机构、各业务窗口和工作人

员。 

第三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机构要保障评价人自愿自主评

价的权利，不得强迫或者干扰评价人的评价行为。 

鼓励办事企业和群众实名评价，建立健全评价人信息保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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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规范信息查询权限，对泄露评价人信息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

处。 

保障被评价人举证解释和申诉申辩的权利，建立申诉复核机

制，排除误评和恶意差评。 

第四条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政

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，围绕政务服务事项管理、办事流程、服

务规范、服务质量、整改实效、监督管理等方面细化评价指标，

完善评价方法，建立执行相关配套制度，推动提升政务服务“好

差评”制度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。 

第五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要会同有关部门接入

由省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建设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，通过调用

省政务服务平台“好差评”系统的评价功能，统筹整合电脑、短

信、APP（应用程序）、微信小程序、二维码扫码、实体政务大厅

评价设备和自助终端等多渠道评价途径，确保办事企业和群众能

够对政务服务行为进行及时有效评价。 

第六条 全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按一次政务服务可评价一

次的原则，采取综合评价和分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评价等

级分为“非常满意”、 “满意”、“基本满意”、“不满意”、

“非常不满意”五个档次。 

第七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要建立问题复核机制，

对办事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，具体分析原因，经查实

为恶意差评的视为无效评价。若办件生成 7个自然日内未获评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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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默认为“基本满意”。 

第八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督促各部门对“好差评”

系统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整改。对评价为“不满意”和“非常不

满意”的差评办件并经查实的，应在 15个自然日内进行整改，在

期限内无法整改的，应说明理由和整改期限。全市各级政务服务

管理机构和各部门要在整改期限内，将整改结果通过网上政务服

务平台、移动端用户中心、短信等方式向评价用户反馈，整改及

反馈情况同步报送省政务服务平台。 

第九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要定期汇总本级各部

门差评问题办结情况，采取抽查、调阅档案、实地察看、电话回

访等方法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和各部门要对企业群

众反映强烈、差评集中的问题要进行分析，及时调查、找准根源、

采取措施、限期整改，推动问题解决，实现差评办件和相关共性

问题“双归零”。要跟踪分析本地、本部门政务服务评价情况，将

“好差评”反映的问题作为优化办事流程、动态调整办事指南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和各部门要将政务

服务“好差评”情况作为年度目标考核、个人绩效考核、政务服

务各类考核评价、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指标和内容。 

第十一条 全市各级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将评价结果落后的

行业、区域、部门、工作人员列为重点监督对象，并要求责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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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提出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力的将按照规定对单位追责

问责；对长期服务评价靠后的窗口工作人员，经教育无明显改善

的，要限期调换，对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责

问责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平顶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负

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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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     2019年11月4日印发  


